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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次考察主要至日本調查發芽毛豆及發芽米市場現況及收集機能性產品相關

資料，並參觀規模居亞洲最大、世界第三的「東京國際食品展」，期未來開發的國

產機能性產品更具國際市場的竸爭力。在食品展會中日本國內廠商也展出發芽毛

豆及發芽米等相關產品，無論在包裝及標示成分均以機能性及健康作訴求，獲得

相當多消費者詢問，參展廠商也對市場的發展性相當看好。台灣機能性產品每年

產值達百億台幣以上，但其原料多仰賴進口，品質不穩定，成本偏高，影響國際

市場之競爭力。因此建議可利用國產優質毛豆及稻米品種，大規模生產品質佳的

原料，使開發出的國產機能性產品更具國際市場竸爭力。為了保護台灣毛豆品種

的智慧財產權，高 雄 場 至 2008 年 1 月止有 4 個品種向 日 本 申 請 大 豆 （ 毛 豆 ）

品 種 權 登錄，均已獲得日本農林水產省公告植物品種權登錄申請案審議中。本次

考察也參訪日本農林水產省生產局種苗課，其目的是瞭解日本政府對新修訂種苗

法有關如何遏止品種侵權行為及事後訴訟救濟之 策 略 及針對國外品種來日本申

請植物品種權等相關問題，進行雙方的意見交流。日本政府非常重視植物品種權

保護，為遏止品種侵權行為，日本種苗法仍保留刑事處罰，並且在日本農林水產

省生產局種苗課編制 21 位審查官，專責植物品種登錄審查及保護工作，特別是在

獨立行政法人種苗管理中心設立品種保護對策官 16 位，協助育成者處理植物品種

侵權的問題，足堪我國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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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緣起及目的緣起及目的緣起及目的緣起及目的：：：：    

台灣加入 WTO 後，農業正面臨市場開放與降低關稅的壓力，各項農產品宜

調整生產之種類、數量及型態等，朝向大農場機械化經營，以提高生產效率，降

低生產成本，並建立以市場導向的產銷方式，依市場需求藉由育種、栽培及加工

等技術，提高產品的品質及附加價值，以提昇各項農產品之市場競爭力，是當前

重要的課題。日本是台灣農產品出口第一大國，以蝴蝶蘭、冷凍毛豆、香蕉、芒

果、菊花為主。毛豆是具有競爭力的外銷型產業，2007 年外銷量達 23,725 公噸，

外銷金額為 3,978 萬美元，外銷市場以日本為主，目前競爭的對手為中國及泰國。

台灣毛豆加工廠有 9 家，其中有 7 家在中國也有投資或設廠加工冷凍毛豆外銷到

日本，大約佔中國冷凍毛豆外銷量 50%，也有在泰國、印尼投資設廠，因此台灣

育成的優質毛豆品種，很容易外流，為了保護台灣毛豆品種的智慧財產權，本 場

（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早 在 2004 年 2 月向 日 本 申 請 大 豆（ 毛 豆 ）品 種 權 登

錄，至 2008 年 1 月止已有「大豆高雄 6 號」、「大豆高雄 7 號」、「大豆高雄 8 號」

及「大豆高雄 9 號」等 4 個品種，獲得日本農林水產省公告植物品種權登錄申請

案審議中，但目前均未完成登錄。因此本次考察目的除至日本調查發芽毛豆及發

芽米市場現況及收集機能性產品相關資料，並參觀規模居亞洲最大、世界第三的

「東京國際食品展」，期未來開發的國產機能性產品更具國際市場的竸爭力。為

了保護台灣毛豆品種的智慧財產權，高 雄 場 至 2008 年 1 月止有 4 個品種向 日

本 申 請 大 豆（ 毛 豆 ）品 種 權 登錄，均已獲得日本農林水產省公告植物品種權

登錄申請案審議。本次考察也參訪日本農林水產省生產局種苗課，其目的是瞭解

日本政府對新修訂種苗法有關如何遏止品種侵權行為及事後訴訟救濟之 策 略 及

針對國外品種來日本申請植物品種權等相關問題，進行雙方的意見交流。 

 

二二二二、、、、工作行程工作行程工作行程工作行程：：：：    

（一）調查期間 

3 月 11 日 高雄－日本成田－品川 

3 月 12 日 品川－千葉幕張參加「東京國際食品展」 

3 月 13 日 品川－千葉幕張參加「日台冷凍農產貿易懇談會」 

3 月 14 日 品川－東京都參訪日本農林水產省種苗課 

3 月 15 日 東京－新宿收集調查發芽毛豆及發芽米資料 

3 月 16 日 東京－成田－高雄 

（二）調查對象：百貨公司、超級市場、量販店、便利商店。 

（三）調查品項：發芽毛豆及發芽米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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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機能性食品市場調查機能性食品市場調查機能性食品市場調查機能性食品市場調查    

（一）2008 年東京國際食品展介紹 

「東京國際食品展 (FOODEX JAPAN 2008)」為亞洲第一大食品展，及世界第

三大之食品展，與德國科隆、法國巴黎國際食品展齊名。本（第 33 屆）屆展覽

期間為 2008 年 3 月 11 日至 3 月 14 日於日本千葉幕張國際展覽館舉行（圖 1），

有來自全球超過 60 個國家及 2,400 餘家廠商參展。日本是台灣農產品第一大出

口國，2007 年出口產值達 8.5 億美元，占農產品出口總值的 24.7％，農委會為協

助台灣廠商拓展外銷市場，請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組團參展，全方位行

銷台灣農產品安全、優質的品牌形象，開拓國際行銷通路，計甄選優質產業公

會、農產食品業及食品加工業者共 65 家，並以「台灣館」聯合展出，期望於國

際舞台上展現台灣農產品安全、美味、優質、健康的特質，以提升台灣農產品

知名度，並拓展海外市場。「台灣館」今年參展面積為 1,200 平方公尺，以「台

灣食品—安全、美味、優質、健康」為主題，塑造台灣食品形象，展館以兼顧

懷舊的「台灣老街」造型設計，喚起古老美好回憶，也希望博得日本市場對進

口食品的信賴。台灣館區分為蔬果、漁畜、糖果餅乾、農特產品、加工食品、

台灣茶等 6 大展區展出百餘項農產加工品，形象區規劃高附加價值的生技保健

食品及海洋深層水專區。為帶動現場參觀者，特別製作台灣館的吉祥物－香蕉

、毛豆及芒果人型布偶，帶動 27 場次之產品發表會及 47 場次之品嚐活動，為台

灣農產品造勢宣傳效果極佳，並展現台灣優質農產品進攻日本市場強烈企圖心

。日本去年陸續發生知名食品製造商使用過期原料、變造有效期限、成分標示

不實等問題，今年 1 月底爆發中國天洋食品毒水餃事件後，徹底引發日本消費

者對中國黑心食品的恐懼，食品安全已成日本社會最關注的話題。因此強調安

全、美味的台灣食品特別受到日本電視媒體注目。這次台灣館參展之產業公會

及食品業者，不但可藉由本次參展，將台灣優質農產品推薦給日本及世界各國

買主，亦可藉由全世界產品齊聚一堂之機會，深入掌握農產品之國際消費趨勢

，以提升台灣農產品行銷國際市場競爭力。在參展會中日本國內廠商也展出發

芽毛豆（圖 2）、發芽玄米（圖 3）及納豆（圖 4）等相關產品，無論在包裝及標

示成分均以保建機能性作訴求，獲得相當多消費者詢問，參展廠商也對市場的

發展性相當看好。 

（二）調查日本機能性食品 

本次調查發現日本各百貨公司、超級市場及量販店等均設有保健機能性食

品專櫃（圖 5），並收集大豆及紅麴米等機能性產品（圖 6 及圖 7）的相關資料，

以提供未來開發機能性產品之參考。依據 Packaged Facts 發布的一項最新報告

（Soy Foods and Beverages in the U.S.）顯示，2007 年美國大豆食品和飲料市場規

模突破 20 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了 7%，預測該市場將繼續以穩健的增長趨勢邁



 5 

向 2012 年，屆時將達到 30 億美元。全球機能性食品市場目前產值約 770 億美元，

亞洲國家以日本開發機能性食品最具優勢，每年產值超過 110 億美元，以腸胃功

能產品為主，而台灣以調節血脂與腸道機能產品為主，但目前所生產之保健原

料成本偏高而多仰賴進口，影響產品之國際競爭力。日 本 GABA 機 能性 產品，

最受 消費 者的 青睞 ， 光是 含 GABA 的巧 克力 食品，每 年即 可 創造 40 億

日 元 銷 售 佳 績 。 日 本 各 大 企 業 看 中 GABA 商 機，包 括 可 口 可 樂 、 明治

(Meiji)、 資生 堂、DHC、Yamazaki 等都 競 相推 出添 加 GABA 的 產品 。 

 

圖 1.日本 2008 年東京國際食品展 

 

圖 2.日本發芽毛豆機能性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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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日本發芽玄米機能性產品 

 

圖 4.日本毛豆納豆相關產品 

 

圖 5.日本保健機能性食品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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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日本大豆機能性相關產品 

 

圖 7.日本玄米機能性相關產品 

 

四四四四、、、、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日台冷凍農產貿易懇談會日台冷凍農產貿易懇談會日台冷凍農產貿易懇談會日台冷凍農產貿易懇談會    

冷凍毛豆是具有競爭力的外銷型產業，2007 年外銷量達 23,725 公噸，外銷金

額為 3,978 萬美元，外銷市場以日本為主，目前競爭的對手為中國及泰國。台灣

毛豆加工廠有 9 家，其中有 7 家在中國也有投資或設廠加工冷凍毛豆外銷到日

本，大約佔中國冷凍毛豆外銷量 50%，也有在泰國、印尼投資設廠。農委會每年

補助台灣區冷凍蔬果公會藉由參加「東京國際食品展」期間，並同時邀請日本農

產官方及客戶召開「日台冷凍農產貿易懇談會」（圖 8），今年在 3 月 13 日下午

召開，其目的藉由雙方交流，瞭解日本官方農產新政策及日方貿易動態，爭取日

本冷凍蔬果進口商及零售商對台灣冷凍蔬果安全與安心的信賴，以提升台灣毛豆

產業之競爭力，並收集相關資料俾利國內農政單位及業者因應參考。我方在會議

中以「邁向更為安全供應體系的台灣冷凍蔬菜履歷追溯系統」為主題進行專題報

告，期整合日方進口商社對我冷凍毛豆外銷履歷編碼方法建立共識，以利未來導

入電腦化系統之履歷制度與外銷追溯條碼，該案如獲日方之支持，未來即可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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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冷凍毛豆加工廠建立電腦化系統之履歷制度及列印追溯條碼，可提昇冷凍加

工廠原料管理及物流系統之作業效率，對於台灣外銷毛豆產業發展應有莫大助

益。日方為因應日本 2006 年實施農藥殘留檢驗新制及 2008 年 1 月發生的毒水餃

事件，針對「依據中國水餃問題所訂之冷凍食品製造企業品質保證體制」做專題

演講。由於日本於 95 年 5 月 29 日起實施新修正之食品安全法，對食品之農藥、

動物用藥及飼料添加物（簡稱農藥等）之殘留容許基準採行新制度，在日本實施

農藥殘留新制後，對進口食品之檢查方式趨於嚴格，加上日本今年 1 月底爆發中

國天洋食品毒水餃事件後，徹底引發日本消費者對中國黑心食品的恐懼，食品安

全已成日本社會關注的話題，但問題是日本一年由中國進口的蔬菜達百萬公噸，

台灣能供應的蔬菜種類有限，價格也是日本進口商考慮的重要因素。 

 

圖8.2008年日台冷凍農產貿易懇談會 

    

五五五五、、、、參訪日本農林水產省種苗課參訪日本農林水產省種苗課參訪日本農林水產省種苗課參訪日本農林水產省種苗課    

日本種苗產業已邁向國際化，每年所引發之品種侵權案件遍及日本國內外地

區，因此日本對植物品種的保護，在法 規 、 技 術 及 推 廣 之 策 略 ， 均 非 常 先

進 完 整 。參訪當天與我們會談的是農林水產省生產局種苗課課長補佐仙波徹先

生及國際專門官川上司先生，其目的是瞭解日本政府對新修訂種苗法有關如何遏

止品種侵權行為及事後訴訟救濟之 策 略 及針對國外品種來日本申請植物品種權

等相關問題，進行雙方的意見交流。 

（一）日本農林水產省介紹 

農林水產省組織架構包含本部與農林水產技術會、林野廳及水產廳等 3 個

附屬機構所組成，本部之下設有大臣官房、總合食料局、消費安全局、生產局

、經營局、農村振興局等五個直屬機構，另設有審議會、試驗場等附屬機關，

並於各地設有不同的分部，直屬本部管轄。負責日本種苗管理業務為生產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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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課，隸屬單位有總務班、育成權保護班、種苗產業班、審查運營及審查官，

其中新品種之審定由種苗課內 21 位審查官負責執行與審定，在執行方式上若新

品種是由國立試驗機關育成的新品種申請案可採書面審查，其他不管是日本國

內公私立機關、公司或個人育成的新品種或國外育成的品種皆採實質審查方式

進行。至於實質審查栽培地是由審查官決定是在行政法人種苗管理中心（NCSS, 

National Center for Seeds and Seedlings）執行或在業者所在地進行。目前在日本一

個新品種申請品種權利登記案件，自申請到完成登錄所需時間平均 3.1 年，該課

希望能縮短至 2.5 年，若是新作物登錄，則需要訂定新的審查標準，所需的時程

則更久，日本一年新品種申請案約一千餘件，每年所引發之品種侵權案件遍及

國內外地區，但真正求助於獨立行政法人種苗管理中心所設立品種保護對策官

（PVP G-men,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G-men）的案件仍很少，自 2005 年 4 月至 2007

年 5 月 16 日止僅有 72 件（圖 9），其中國內侵權件數佔 65%，國外侵權件數佔

35%。 

 

圖 9.日本品種侵權案件相談件數 

（引用日本獨立行政法人種苗管理中心 2007 年 6 月公告資料） 

 

（二）日本品種權保護現況概述 

日本種苗產業已邁向國際化，每年所引發之品種侵權案件遍及日本國內外

地區。日本政府早在 1947 年就制定了「農產種苗法」保護育成者權利。為加入

UPOV，在 1978 年修訂改稱為「種苗法」，其內容幾乎是全新立法。在 1998 年 5

月依據 UPOV 之 1991 年公約，將舊種苗法全面修改，如保護範圍含所有的植物

種類，擴大品種保護範圍至從屬品種，增加臨時保護機制及延長保護年限等，

12 月實施行，即為日本現行之「種苗法」，並訂定「種苗法施行規則」。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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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育成者權利被侵害事例層出不窮，因此在 2003 年 6 月及 2005 年 6 月進行兩

次部分修訂，以強化保護育成者權利，相關內容可參考台大農藝學系植物種苗

電子報 http://seed.agron.ntu.edu.tw/。在 2007 年 11 月又公告部分修訂，將種苗法

62 條增加至 75 條，12 月 1 日施行。其目的在解決日本國內外未經授權生產之種

苗、收穫物或直接加工品等侵權問題，其修訂目標是如何遏止品種侵權行為及

事後訴訟救濟。今將日本品種保護現況概述如下： 

1.品 種 權 利 保護範 圍 擴 及 該 品 種 之 種子、種苗、收穫物、直 接 加 工 品 及

從 屬 品 種 。  

2.品 種 權利保護期限，木本及多年生藤本植物為 30 年，其他植物為 25 年。 

3.日本政府為遏止品種侵權行為，日本種苗法仍保留刑事處罰。根據種苗法第

67 條規定，對侵害第 2 條第 4 項關於「育種者權利」或「專屬利用權」的

行為，可處以 10 年以下徒刑或併科 1,000 萬日元以下的罰款。又根據第 73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違反第 67 條規定行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代理人、使用

人及其他從業人員，除對違法人員進行處罰之外，對法人可處以 3 億日元

以下的罰款。 

4.日本農林水產省為協助育種者解決相關侵權問題，於 2005 年 4 月 1 日在獨

立行政法人種苗管理中心設立品種保護對策官，其主要服務內容包括：（1）

提供有關品種侵權及利用方面之相關諮詢與建議。（2）收集與提供有關品

種侵權等相關訊息。（3）接受品種權人委託，針對疑似侵權之品種(包括種

苗及其收獲物或直接加工物)進行類似性鑑定（比較栽培試驗及ＤＮＡ分析

等）。（4）接受品種權人委託，撰寫品種權侵權狀況相關之記錄與報告。（5）

提供有關品種侵權案件之種苗材料樣品寄存。除了第一項諮詢免費服務

外，基本上是接受品種權人付費委託後才開始進行。 

5.為了配合《種苗法》的修正，《關稅定率法》也於 2004 年 4 月 1 日起執行

品種權邊境管理。根據該法，未經許可私自將日本登錄品種拿到海外種植，

再將收穫物或直 接 加 工 品 回銷到日本，海關將有權禁止進口。為了快速

準確地判斷進口產品是否為登錄品種，日本運用 DNA 分子技術對品種進行

鑑定識別，並且加強建立加工產品的 DNA 分子鑑定技術。 

（三）台灣大豆（毛豆）品種在日本申請植物品種權概況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早在 2004 年 2 月向 日 本 申 請 大 豆 品 種 權 登錄， 至

2008 年 1 月止已有「大豆高雄 6 號」、「大豆高雄 7 號」、「大豆高雄 8 號」及「

大豆高雄 9 號」等 4 個品種，獲得日本農林水產省公告植物品種權登錄申請案

審議如表 1 所示，目前在進行性狀檢定。以下以毛豆為例說明申請日本植物品

種權應注意事項。 

1.適 用 「農林水產植物」種 類 ：係指為生產農產品、林產品及水產品而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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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植物種 類 及其他政令所規定之植物種 類（種苗法第 2 條），如毛豆的植

物種 類 歸類於大豆。 

2.品種申請要件：新品種必須具 備 區 別 性 、 均 一 性、 安 定 性 、 未 讓 渡 性

（ 新 穎 性 ） 及 名 稱 之 適 當 性 （種苗法第 3 條）。 

3.申請人資格：凡在日本境內無居住地(或如為法人時則為營業所)之外國人，

不得享有育成所有權及其他與育成所有權相關之權利，但有下列各款情事

之一者，不在此限：UPOV 的締約國、同盟國、平等互惠條款及國民待遇

原則（種苗法第 10 條），如台灣申請人資格是獲日本同意以符合平等互惠

條款及國民待遇原則為合格申請人。 

4.優先權申請要件：申請人就同一品種，在與日本相互承認優先權之外國第一

次依法申請品種權，並於申請之日起 1 年內，可主張優先權申請（種苗法

第 11 條）。 

5.日本品種權之申請程序：依申請人資格不同，其申請程序及準備的文件也不

同，如表 2 所示。毛豆品種是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為申

請人，依照育成者是外國人（4）申請程序辦理。其準備必要文件包含①申

請書、説明書、特性表、申請費用；②田間及單株照片 3-6 張；③種子 1,000 粒送

付書及出口檢驗證明書；④讓渡證明書及職務育成證明書；⑤國籍證明書；⑥植物

品種權證書（未主張優先権可省略）；⑦代理人的委任状。 

 

表 1. 日本農林水產省公告台灣毛豆品種申請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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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申請日本品種權之必要文件 

育成者是日本人 育成者是外国人 
 

       申請人資格 
 
 
 
 
 
 

 
必要文件 

(1) 
育成者 

� 
農林水
產省 

(2) 
育成者 

� 
承継人 

� 
農林水
產省 

(3) 
育成者 

� 
会社 
(職務 
育成) 
� 

農林水
產省 

(4) 
育成者 

� 
代理人 

� 
農林水
產省 

(1) 
育成者 

� 
代理人 

� 
農林水
產省 

(2) 
育成者 

� 
承継人 
(外国) 
� 

代理人 
� 

農林水
產省 

(3) 
育成者 

� 
承継人 
(日本) 
� 

農林水
產省 

(4) 
育成者 

� 
外国 
会社 
(職務 
育成) 
� 

代理人 
� 

農林水
產省 

①申請書、説明書、特性
表、申請費用 

○ ○ ○ ○ ○ ○ ○ ○ 

②照片 ○ ○ ○ ○ ○ ○ ○ ○ 

③種子或種菌送付書 ○ ○ ○ ○ ○ ○ ○ ○ 

④承継人証明書（契約書
等）  ○ ○   ○ ○ ○ 

⑤国籍等証明書     ○ ○  ○ 

⑥最先締約国等申請証明
書（優先権主張） 

○ ○ ○ ○ ○ ○ ○ ○ 

⑦代理人的委任状    ○ ○ ○  ○ 

 

六六六六、、、、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    

（一）大豆及玄米幾十年來一直被利用於各類機能性產品開發，並呈現出旺盛的

市場生命力，它的保健和機能性的功能，使其超越傳統天然食品而進入保

健市場的一個重要因素，另外大豆及玄米的原料成本低也是競爭力優勢之

一。台灣以調節血脂與腸道機能性產品為主，但目前所生產之機能性產品

的原料多仰賴進口，品質不穩定，成本偏高，影響國際市場之競爭力。因

此建議可利用國產優質毛豆及稻米品種，大規模生產品質佳的原料，使開

發出的國產機能性產品更具國際市場竸爭力。 

（二）台灣非 UPOV 會員國，也非日本的締約國，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在 2004 年 2

月向 日 本 申 請 大 豆（ 毛 豆 ）品 種 權 登錄，至 2008 年 1 月止已有「大

豆高雄 6 號」、「大豆高雄 7 號」、「大豆高雄 8 號」及「大豆高雄 9 號」等

4 個品種，獲得日本農林水產省公告植物品種權登錄申請案審議中，目前

正在日本獨立行政法人種苗管理中心進行田間性狀檢定，只要日本審核通

過，此 4 個毛豆的品種權利在日本市場將獲得保障。另外可藉 由 品 種 權

境 外 授 權 實 施 ， 加 強 保護我國農業智慧財產權與產業利益。 

（三）日本種苗產業已邁向國際化，每年所引發之品種侵權案件遍及國內外地區

。因此日本政府非常重視植物品種權保護，為遏止品種侵權行為，日本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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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法仍保留刑事處罰，並且在日本農林水產省生產局種苗課編制 21 位審

查官，專責植物品種登錄審查及保護工作，特別是在獨立行政法人種苗管

理中心設立品種保護對策官 16 位，協助育成者處理植物品種侵權的問題

，足堪我國借境。 

    

七七七七、、、、附錄附錄附錄附錄：：：：無無無無 


